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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已發布新聞稿說明在案。 

二、對於國際間如英國等國家將久未往來之存款帳戶資金移轉供社福、公益或其他目的使用，且其

靜止戶資金移轉至特定基金保管及運用後，存款人仍可向該基金申請領回之制度是否適用於

我國，金管會目前僅止於蒐集相關資料及瞭解相關法制設計與運作之階段，尚未有具體評估

。在社會未形成共識前，金管會將審慎處理相關議題，未來社會對此項政策如有具體共識，

亦須有嚴謹的立法程序及配套措施，以確保及維護存款人的權益。 

（二十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國外就業者強制參加國民年金保險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875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4-617） 

邱委員就國外就業者強制參加國民年金保險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查國民年金保險旨在確保未能於相關社會保險獲得適足保障之國民於老年、生育及發生身心障

礙時之基本經濟安全，並謀其遺屬生活之安定。爰國民年金法第 7 條規定：「未滿 65 歲國民

，在國內設有戶籍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應參加或已參加相關社會保險者外，應參加本保

險為被保險人：1、年滿 25 歲，且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是以，只要在國內設

有戶籍之國民，符合上開條件，即應參加國民年金保險，爰國民年金保險之納保對象並非僅

限失業者，先予敘明。 

二、至「國外就業者，在工作已有相關保險，仍應參加國保」部分，經查各國社會保險給付條件不

一，部分國家之年金制度，甚至訂有年金給付之年資門檻，保險年資未達年金給付條件者，

可能無法獲得該國社會保險之適足保障。考量在國內仍設有戶籍之國外就業者，是否能累積

他國足夠之社會保險年資未定，且渠等亦可能於退休後回國定居，為確保渠等老年基本經濟

安全之保障，爰仍應將渠等納入國民年金保險保障。 

三、另查國民年金保險係採「社會保險」方式辦理，基於社會保險「權利」與「義務」對等之原則

，被保險人如有依規定繳納國民年金保險費，於發生老年、生育、身心障礙或死亡等保險事

故時，均可據其所累計之保險年資領取相關給付，增加對渠等之保障，併予敘明。 

（二十四）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國片「看見台灣」所涉國土保育問題

要求政府組成跨部會專案小組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788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3-558） 

有關丁委員守中就國片「看見台灣」所涉國土保育問題要求政府組成跨部會專案小組等所提

質詢，敬答復如次： 

一、有關國片「看見台灣」紀錄片所涉盜採砂石、山坡地超限利用等眾多議題，行政院業於 1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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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9 日召開「國片『看見台灣』紀錄片相關議題研商會議」，會中決議成立國土保育專案

小組，並下設 5 個工作分組，另依其性質分為「土石管理」、「海岸及山坡地管理」、「環

境品質管理」、「敏感地區開發管理」4 個工作分組，由經濟部、農委會、環保署及內政部分

別擔任主辦機關。另為加強執法取締不法，成立「加強執法」工作分組，則由法務部、內政

部共同擔任主辦機關，其中各分組的協辦機關除業務相關部會外，亦納入各地方政府。 

二、本案所涉國土問題，為利有效跨部會職能與業務分工，從中央到地方建立組織網絡，依上開會

議決議，由本院副秘書長兼任專案小組召集人，邀請內政部、財政部、法務部、經濟部、交

通部、環保署、經建會、退輔會、農委會、研考會、工程會及原民會等機關副首長擔任專案

小組成員，以加強跨部會協調整合功能，其專案小組及各工作分組運作方式，將採「對策、

查證、檢討」三步驟循環進行，先就待處理議題邀請各工作分組進行議題與對策報告，再組

成查證小組進行實地查證，查證建議做為後續檢討及擬定政策參考。 

三、此外，為廣納多方意見，本專案小組會議將適時邀請學者專家、地方政府與會，初期每二週召

開一次會議，未來將視情況予以調整。且專案小組亦將選定議題進行實地查證，必要時將邀

請學者專家參與，各工作分組將採檢視目前狀況及現有處理機制，策定未來各項短中長期作

為，不定期召開會議追蹤檢討執行成效循環進行，各工作分組並定期將檢討情形提專案小組

報告。 

（二十五）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應正視出口連續衰退警訊及調整產業

結構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789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3-561） 

丁委員就應正視出口連續衰退警訊及調整產業結構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 

一、提振出口具體作法： 

(一)為促進我出口市場多元化，提振出口動能，近年來政府將「擴大新興市場出口」列為施

政重點，並透過推動「優質平價新興市場推動方案」、「新興市場整合行銷傳播專案」

等各項計畫，將我對新興市場出口比重自 96 年之 23.2%大幅提升至 102 年 10 月之 28.6%

。102 年 1 至 10 月我對新興市場出口平均成長率達 3.1%，亦優於整體出口成長率，顯示

我拓展新興市場成效已逐漸顯現。 

(二)除新興市場外，政府亦持續鞏固歐美日及中國大陸等主力出口市場，102 年並規劃多項拓

銷活動，如於中國大陸舉辦 5 場台灣名品展、組團參加大陸邊境展、參加歐美日專業展

覽、擴大洽邀國外買主來台採購、強化客製化行銷輔導等，並協助廠商布建行銷通路及

形塑台灣產業優質創新國際形象，協助廠商爭取全球商機。 

二、調整產業結構之因應對策： 

(一)持續推動產業結構優化：依「經濟動能推升方案」，現階段我國在產業結構優化上，係


